
更新日期 97.11.10 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圖 

MP3 導覽使用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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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文視覺 S03-流程圖-1/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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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時辦理 

2.1承辦人確認

是否可借用 

否 

是 

3.通知申請人

同意借用 

是 

4.臨櫃辦理借用 

5.管理人登記借

用 

隨時辦理並隨時

回覆。  

 

1.申請人填寫桃園縣政府文化局

桃園館 MP3 導覽使用申請表 

 

2.2 通知 

無法借用 

 

 

借用 

 

隨到隨辦 


